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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开展首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甘教师发（2001）26号
 
 
各地、州、市教委（处），各高等学校： 
按照教育部的安排部署，我省从今年10月份起全面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根据《甘肃省（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和教育部《关于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我省首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提出以下具体意见。 
一、 首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步骤 
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首次认定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认定1994年1月1日以后补充到教师队伍中的师范教育类毕业生现正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在编正式教师以及1993年12月31日以前退休，本人原意申请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第二阶段：2002年3月至2002年6月，认定1994年1月1日以后补充到教师队伍中的非师范教育类毕业生现正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在编正式教师。
对在上学期间教学计划中缺少教育教学实践等环节的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安排在第二阶段认定。 
第三阶段：2002年9月至2002年11月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 
2003年1月以后全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转入正常化。申请认定时间，按〈甘肃省（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二、 首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中几个具体政策的规定及要求 
1、首次认定教师资格的范围是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具备〈教师法〉规定条件的人员，包括： 
（1）1994年1月1日以后补充到教师队伍中的在编师范教育类或非师范教育类毕业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 
（2）1993年12月31日前退休或在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中暂缓认定教师资格人员； 
（3）符合〈教师法〉规定合格的各级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2、按照教育部〈关于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教师资格者必须具有中等专业、职业学校师范教育类毕业及以上学历，其他中专毕业学历视为不合格学历。但在首次认定教师资格时，对已聘任教师职务的非师范教育类毕业的在职人员，需要补修教育学、心理学，并经考试合格后，方可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对参加我省高校教师培训中心举办的岗前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高校教师可不再补修教育学、心理学。为使非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充分做好教育学、心理学考前准备，可由各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及省高校教师培训中心组织进行考前培训。 
3、1994年1月1日补充到教师队伍中的师范教育类毕业的在编正式人员、1993年12月31日前退休或在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中暂缓认定的人员及高等学校拟聘教师职务的人员不再进行教育教学能力的考察。对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在上学期间教学计划中缺少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学习及教育教学实践等环节的人员及其他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必须参加教育教学能力考察。对未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的人员，可先认定教师资格，但应在一年内补交证书。 
4、对于1993年12月31日以前办理退（离）休手续的教师，可在自愿申请的原则下经确认教师身份后，由其原任学校所在地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认定教师资格，并颁发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中使用的教师资格证书。 
5、凡具有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由学校提出申请，省教育厅审核批准后，委托其开展本校教师资格的认定工作。受委托的高等学校应在认定拟聘人员的教师资格后，报省教育厅核准并加盖公章和钢印。未经委托的其他高等学校由省教育厅负责认定。 
6、《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分二种，右边为绿色边的〈申请表〉需存入个人档案，右边为红色边的〈申请表〉由认定机构归档保存。〈申请表〉的内容及其他认定材料一并录入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 
7、申请材料由各学校集中上报时，分类填写省上统一制定的教师资格认定人员花名册。 
三、关于收费标准 
根据教育部《关于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经研究，我省对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学校正式在编任教人员和退（离）休教师只收取工本费18元。对面向社会认定的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除收取工本费外，还需收取认定费。该收费标准，已上报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待批，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可暂按此标准收取。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批准后，按批准后的标准执行。严禁各校、各单位在教师资格认定中借机乱收费，违者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各地州市各高等学校在领取《教师资格申请表》、《思想品德鉴定表》、《教师资格证书》时，需交清上交的工本费。 
四、教师资格证书的管理 
鉴于我省在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中，对教师资格证书的编号符合教育部有关规定，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仍按过渡时期的编号及甘教师发（2001）23号文件规定执行。其他有关教师资格证书的管理规定应按《甘肃省[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第七章执行。
《教师资格证书》由教育部统一印制。《教师资格申请表》、《思想品德鉴定表》由教育部监制，省教育厅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印制。
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是教师资格制度转入正常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学校必须高度重视，要广泛宣传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意义，精心部署，周密组织，严格按教育部、省教育厅的规定执行，确保首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转入正常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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